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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类）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中工信函〔2023〕68 号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
三次会议第 2023073 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吴少芳（等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要求加强农村“三线”整治和后续管理工作

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以村、社区为区域，统一规范建设”的建议。

吸收采纳建议。

2021年起，我市积极着手谋划解决农村“三线”整治难问

题，提出“乡村（社区）信息通信新基建工程”（以下简称“乡

村新基建工程”），参考城市住宅小区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

设计规范，将用于城市小区的通信设施工程设计标准引入农

村人居环境整治。结合农村实际，坚持安全美观、共建共享、

控制成本的原则，在行政村（涉农社区）居住区域内新建 1

套多网融合光纤网络（移动、电信、联通共用，广电单独使

用），承接运营商现有用户信息通信需求，统一铺设必要的

地下管道和路由，分段设置光交分箱，实现新增用户仅需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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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接口、无需新增线路，从技术上有效根治农村“三线”乱象，

杜绝反复整治、重复投入。目前，全市 122个村（社区）已

启动工程设计，26个村（社区）已整村完成乡村新基建工程

建设，12个村（社区）已在核心区域推进乡村新基建工程落

地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乡村新基建工程的建设效果得到越

来越多镇村的肯定和推广，全市“三线”整治打开新局面。

今年 3月份，我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三线”整治

工作的通知》（通知〔2023〕55 号），协调各镇街、各有关单

位及运营商，共同建立“统筹实施、共建共享”的整治方式。

要求镇街政府要加强与电力、通信、广播等运营企业单位的

沟通合作,支持采用运营企业分片包干、共同委托施工单位

的方式提高改造效率、降低总体改造成本、减少沟通摩擦,

牵头的运营企业要对负责区域的杆、塔、线路全面摸清情况,

制定整治方案,配合单位要对产权设施进行现场确认并积极

落实整改计划。确保各单位、各部门紧密配合，按照统一规

划统一标准，分村分区域，整洁有序做好“三线”整治工作。

二、关于明确有偿使用，提供收费标准的建议。

吸收采纳建议。

目前，乡村新基建工程正在探索试点阶段，关于管线通

道等设施的收费标准的政策配套暂未及时跟进，接下来我市

有关部门将积极跟进并推动政策配套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5〕61号）文件精神，建议管廊建设运维单位与入廊管

线单位通过协商，按照市场化原则签订协议，确定管廊有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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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费标准及付费方式、计费周期等有关事项。当双方不能

取得一致意见时，由人民政府组织市场监管、住房城乡建设

部门等进行协调，通过开展成本调查、专家论证、委托第三

方机构评估等形式，为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有偿使用费标准提

供参考依据。

三、关于规范管理，建立报备制度的建议。

吸收采纳建议。

乡村新基建工程不仅包含技术上的规划设计，在技术上

解决通信线路重复拉线的问题，还在乡村通信线路长效管护

机制上作了充分考虑，规范各个主体的管护责任，建立了对

应的报备管理制度。一是建立建管用共同作用的全流程共商

机制。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运营商、村委会全程参与乡村

新基建工程方案论证。设计单位协同监理单位对工程的施工

质量进行全流程跟踪，提供专业指导，保障设计和施工不走

样。二是建立包含不低于 5年的管理维护期的工程管维机制。

通过建管一体，倒逼建设单位把管理、维护作为设计和施工

中的预设问题进行考虑，促进设计、建设和管维三个环节有

效衔接，实现项目全周期管理。三是促成三位一体的长效管

护机制。乡村新基建工程通过管理维护期逐步在建管方（工

程施工方）、运营商、村党委之间构建起责任明确的常态化

管护机制，有力杜绝“三线”乱象死灰复燃。乡村新基建工

程的光分交箱都设有箱门锁，由村（社区）党委安排专人管

理，负责监督规范各方对乡村新基建工程的日常使用。运营

商对村内通信设施（含管廊、箱体、杆线等）的变更需向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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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社区）党委报备并经村党委同意后方可按要求进行施工，

验收后才能投入使用，确保线缆入廊（管）、空中线缆架设

合理有序。对未经同意擅自架设或未验收擅自使用的线路，

视作违建和安全隐患，由属地村（社区）进行清理，相关费

用由运营商负责。建管方（工程施工方）将协助村党委及时

发现消除线缆隐患，配合村党委管控偷拉线缆、增改箱体等

行为。

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农村“三线”问题的关注和建议，

接下来我局将联合有关部门继续推动乡村新基建工程落地

见效，逐步建立健全农村“三线”长效管护机制，推动我市

美丽乡村提档升级。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 年 6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：宫福林，联系电话：8832943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农业农村局,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,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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